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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30日，郑州市金水区城管局及郑州市

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对举报投诉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同乐路与卫生路口东南角处确有垃圾清运三轮

车辆停放，三轮车倾倒完垃圾后，并没有按照规定驶

离，而是就近停放在卫生路口，其中编号 620号车辆密

闭不严，污水污染路面，且地面有污渍。由于停放时间

较长，再加上天气炎热、未及时冲洗等原因，致使车内

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还有部分污水渗出到地面上。

综上所述，该交办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郑州市金水区城管局现场已对停放的车辆进行

清洗，并对垃圾车停放处路面进行冲洗，清除污水。已

将垃圾车移至停放点，同时责令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办事处对垃圾清运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现问题已整改

完毕。

2.郑州市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大巡查力度，清理

乱停乱放的垃圾清运车辆，使其统一有序停放，还群众

干净整洁的出行道路。

3.郑州市金水区城管局将加大对垃圾中转站周边

乱停乱放车辆的管理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周

边区域无乱停乱放现象。逐步清退非密闭生活垃圾转

运车辆，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干净整洁。

问责情况：
无。

【九】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07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广场的薛店镇信访办职

工乔彩红非法经营一家溜冰场，噪音大。至今该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投诉人的信息被泄露，遭到了恐

吓。投诉人称向中央督察组反映一次马上有人知道是

谁投诉的。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广场位于新郑市薛店镇薛店大

道中段，始建于 1999 年，占地面积 60 余亩，主要方便

镇区居民休闲健身，随着广场建成后休闲健身人数逐

年增多，薛店镇政府于 2015年在广场西北角建设一处

公共厕所，该广场的所有权隶属于薛店镇政府。旱冰

场位于世纪广场东部南端场地，占地面积共计 860 平

方米，薛店镇格大张村民吴鹏飞于 2008 年 7月 1日与

薛店镇政府环卫所签订了为期 7 年的场地租赁合同，

合同已于 2015年 6月 31日到期，2015年 6月底至今未

办理相关手续。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27 日，新郑市薛店镇、新郑市公安局

对该广场进行现场检查。

（一）针对“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广场的薛店

镇信访办职工乔彩红非法经营一家溜冰场，噪音大。

至今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该旱冰场位于世纪广场东南角，台球桌在其外部，

在广场建设初期属于待建空地。2008 年，乔彩红（吴

鹏飞妻子）租赁世纪广场部分区域非法经营旱冰场，经

询问薛店镇政府相关人员得知，乔彩红本人曾在信访

办工作一段时间，目前为薛店镇政府其他部门普通工

作人员。该旱冰场自 2015 年至今已停止经营有两三

年之久，现场停放的桌球也已经破损不堪，但迟迟未予

以搬离，新郑市薛店镇政府就该问题多次联系旱冰场

场主，一直联系不上，鉴于其合同到期迟迟未能办理相

关手续，新郑市薛店镇政府立即对其下达取缔通知书，

强制拆除旱冰场整体设施，目前旱冰场已拆除到位。

（二）针对“投诉人的信息被泄露；遭到了恐吓。投

诉人称向中央督察组反映一次马上有人知道是谁投诉

的”的问题

事情起因为 2014年 3月 4日 17时，在新郑市薛店

镇世纪广场溜冰场，东邻居民肖书明家人与西邻溜冰

场老板吴鹏飞及其家人因打台球碰车一事发生争斗。

2014年 3月 10日，新郑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伤

情鉴定意见，双方伤情均为轻微伤：吴鹏飞、乔彩红、吴

勤祥、刘遂兰；肖光辉、孙聪玲。因联系不上本人，经新

郑市公安局询问其同事及乡邻，并未得知其遭受过恐

吓。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薛店镇政府对旱冰场已经拆除并覆盖防尘

网，下步将对裸露黄土进行草坪铺设。

问责情况：
无。

【十】
郑州市登封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22

反映情况：
郑州市登封市耿庄村西边 2 公里处，有一个砂场，

晚上偷挖采砂，破坏生态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登封市耿庄村位于登封市少林街道办事处西南，

2016年年底，登封市少林办辖区内（含耿庄）所有砂石

加工企业全部进行了取缔，机械设备一律拆解清理，并

对进出路口设障，开始复耕复绿，恢复生态。部分取缔

的磨砂点和废弃的老砂坑已长出青草，还有些已复耕。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30 日，登封市少林办事处、登封市国

土资源局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排查。

该区域 2016 年 3月以前确实存在偷挖采砂现象，

当时，登封市国土资源局和登封市公安局成立联合打

击盗采砂石专案组。于 2016 年 3月 29 日巡查发现耿

庄村耿洪昌在此非法偷挖采砂，随即进行现场调查取

证并移交市公安局（受案号〔2016〕1415号），对当事人

耿洪昌追究了刑事责任。2016年以来，登封市市国土

资源局会同登封市公安局立案查处涉砂非法开采刑事

案件 5起，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通过从严从重查处非

法采砂刑事案件，起到了明显的震慑和教育实效，非法

采砂得到了根本的遏制，近期在日常巡查和重点检查

中并未发现偷挖采砂现象。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登封市将加强监管，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严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问责情况：
无。

【十一】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24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与丰庆路交叉口向西 50 米路

南，东风路 32 号院 11 号楼与 12 号楼中间的平房里有 2

家饭店，油烟直排，大量人员来这里吃饭将卫生弄得很

差。至今无人管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东风路 32号院，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与丰庆

路交叉口西南角，是郑州银河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家属

院。该家属院于 1985 年、1996 年、2007 年分三期建

成，共有 14栋居民楼，750户居民，现由郑州五星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管理服务。家属院 11 号楼与

12号楼之间有一排储藏室，其中临街的两间储藏室开

办两家饭店。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30日，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东风路执

法中队、郑州市金水区食药监局东风路食药监所、郑州

市金水区工商质监局文化路工商质监所、郑州市金水

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等相关人员来到东风路 32 号院

对举报投诉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东风路 32 号院 11 号楼与 12 号楼中间有两

家业主储藏室改建成无名饭店。北侧饭店经营者：雷

X，无营业执照；南侧饭店经营者：李XX，无营业执照。

现场调查时，北侧饭店已停止营业，室内物品正在

搬迁；南侧饭店正在经营，店内环境较差，后厨有灶头 2

个，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处理风量为 4000m3/h，后厨

正在加工，油烟净化器未正常使用（未连电）。

综上，该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在接到交办问题之前，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

办事处已针对两家饭店无证经营、油烟清洗等问题下

达了《责令整改书》。针对南侧饭店油烟净化器未正常

使用问题，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东风路执法中队执法

人员于 2018年 6月 30日再次向其下发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金综执法责通字〔2018〕第 210066

号），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

两家饭店涉及无证经营，饭店经营者均于 2018年

6月 30日承诺今后不再经营，并在当日自行将店内物

品清空。

2018 年 7 月 1 日，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

处同乐花园社区、执法中队等工作人员对两家饭店进

行巡查，饭店室内物品均已搬空，处于关门状态。饭店

搬离后，物业管理公司对化纤家属院饭店周边卫生进

行了彻底打扫。

下一步，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大

对化纤厂家属院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

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同时，督促郑州五星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做好化纤家属院的日常管理和卫生保洁工作。

问责情况：
无。

【十二】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28
反映情况：
1.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要建垃圾焚烧厂，投

诉人对 23 日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结果不满

意，选址（农田、敏感距离点）不满意。2.投诉人补充：

为什么这边的居民区变成了工业区。3.贾峪镇污水处

理厂距离居民区过近。投诉人希望督察组亲自介入调

查。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郑州市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23 号）提出的“土

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

填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要求，2014年启动了

郑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经

过在全市统筹布局、科学规划，计划在荥阳市贾峪镇上

湾村建设一座日处理能力约 4000 吨的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主要处理荥阳市、上街区、郑州西部城区等区

域的生活垃圾。

项目计划采用机械炉排炉处理技术，该工艺是目

前世界上成熟的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工艺，将垃圾作为

燃料送入炉膛内进行燃烧，释放出热能并转化为高温

的燃烧气和性质稳定的炉渣。炉渣进行综合利用，余

热锅炉以水为工质吸收高温烟气中的热量，产生蒸汽

供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最终形成电力能源。

烟气处理拟选用当前国际先进的“SNCR+半干

法+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湿法+SCR”组合

烟气净化工艺，烟气排放标准优于国家《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和欧盟 2010 的标

准，为国内同类项目中严格的烟气排放标准，在国际处

于领先水平，确保环保达标，人民群众身心得到充分保

障。

（二）进展情况

1.选址工作。

2015 年 4 月 2 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联审联批

会，审议通过项目选址方案，要求“优先抓紧推进荥阳

市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工作”。

2016年 6月 29日，荥阳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会

议审议项目选址，要求“在确定其选址范围不涉及煤矿

采空区的情况下可同意其选址”。

2017年 7月 25日，郑州市规划局组织召开郑州西

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规划论证报告专家评审，

原则同意该规划选址。

2017年 11月 3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联审联批

会审议通过了项目选址规划。

2.环评工作。项目目前正处于环评阶段。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要建垃圾焚烧

厂，投诉人对 23日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结果

不满意，选址（农田、敏感距离点）不满意”问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

227 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

（试行）》（环办环评〔2018〕20号）等文件规定：“环境防

护距离不小于 300米。”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距离洞林

湖片区超过 3000米，符合国家关于环境防护距离的要

求。该问题不属实。

2.关于“为什么这边的居民区变成了工业区”问题

依据《荥阳市贾峪镇总体规划（2015~2030）》，贾

峪镇居住区主要位于现状镇区、镇区东部洞林湖新田

城及槐林等社区，工业园区位于绕城高速以东及龙卧

洼村周边，上湾村位于贾峪镇镇区外，村庄周边未规划

工业园区。工业区是指由一个或数个较强大的工业联

合企业为骨干组成的工业企业群所在地区。经调查核

实，目前在新田城区域内除贾峪镇污水处理厂这个民

生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外，无其他工业企业，并

不存在工业区。该问题不属实。

3.关于“贾峪镇污水处理厂距离居民区过近。投诉

人希望督察组亲自介入调查”问题

经调查，贾峪镇污水处理项目属于贾峪镇民生市

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2013年 9月 11日

经荥阳市政府批复同意建设，初步选址位于贾峪镇楚

村，因该地受高压线影响，污水处理厂重新选址。至

2016年 8月 11日郑州市政府做出批复（郑政函〔2016〕

245号），贾峪镇污水处理厂项目选址确定在贾峪镇洞

林寺村，同时土地性质调整到位。2017年 12月通过荥

阳市发改委立项（荥发改审批〔2017〕50 号），2017 年

12 月通过荥阳市环保局环评批复（荥环审〔2017〕326

号）。依据荥阳市环保局环评批复贾峪镇污水处理厂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 米。经现场核实，贾峪镇污

水处理厂距离最近的碧桂园二期居民楼直线距离在

300米左右。省环保厅督察组 6月 17日已对选址现场

进行了实地查看。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依法合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待群众外出

考察工作整体结束后，适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法

定程序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参与等工作。

2.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各个渠道加强正面宣

传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误解，争取民众理解

和支持。

3.下一步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

〔2016〕227号）的精神，“努力让垃圾焚烧设施与居民、

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

实现共享发展”。

问责情况：
无。

【十三】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31

反映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以南每天夜间臭气难闻，投

诉人说是侯寨垃圾处理厂散发出来的。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郑州市垃圾综

合处理厂）位于郑州市南郊二七区侯寨乡张李垌村曹

洼东沟，距市中心 14 公里。该工程于 1998 年经省计

委批复立项，2003年 1月《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可行

性研究报告》获得了省计委的批准；2003 年经市规划

局批复了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2003年 4月《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得到了省环保局的批复；2004年 5月省发改委

批准了该项目的工程初步设计。本工程采取“卫生填

埋”垃圾处理工艺技术方案。工程处理能力 2300 吨/

日。填埋场总库容 1573 万立方米。厂区总占地面积

1280亩，设计使用年限为 22年。

本工程依照《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于 2004 年 3 月完成了土地确

界工作，根据工程的实际先行一期建设工程。一期工

程投资 16400万元，主要包括：进场道路、环场道路（部

分）、截排洪工程、填埋 A、D区（土方、人工防渗、导渗、

导气工程）、调节池、储液池、污水处理工程、计量监测

设备及辅助工程，于 2005 年 10 月投入运营。2012 年

7 月开工建设了填埋 E 区，同年建成投入使用，C 区

2015年 7月投入使用。

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于 2005 年开

工建设，按设计的排放指标，符合当时的《生活垃圾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二级排放限值。

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根据郑州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

的要求，2006年 12月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污水处

理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原处理系统基础上增加深度

处理工序，建设了膜处理车间，使出水达到《生活垃圾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的一级标准。

渗滤液处理升级改造工程处理规模为 300吨/日，总投

资 3800万元，其中包括反渗透系统 65m3/d、钠滤系统

235m3/d 及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 200m2。2007 年建

成试运行，2008 年经环保验收，2009 年 6月正式投入

生产。2015 年由市公用集团建成投运 600 吨/天的渗

滤液扩建工程。

2014年 2月 28日，由郑州新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实施沼气并网发电。

垃圾处理厂自 2005 年 10 月运行以来，已运行近

13年。生活垃圾设计日处理量为 2300吨，随着城市框

架的不断拉大及人口急剧增加，现生活垃圾日进厂量

5000余吨，已严重超负荷运行。

二、现场调查

2018 年 7 月 1 日，局市容环卫管理处韩云芳、石

同勋、刘青山和王卫贤会同郑州垃圾综合处理厂负责

人王书砖和党元申对问题所在地第一时间进行了实

地排查走访。经过对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垃圾渗滤液

处理场区和车间、垃圾作业面现场、沼气发电现场和

进厂车辆查看，垃圾综合处理厂按照垃圾卫生填埋规

范进行作业，没有发现有违规的作业现象；经与王书

砖和党元申交流，郑州垃圾综合处理厂目前承担全市

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填埋工作，由于进厂量大，为避开

交通高峰期，比较集中在晚上进场，加之在气象扩散

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作业现场会有一定的味道产

生。

经调查，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转办案件的举报内容，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厂立即加大除臭力度，每日进行 8次除臭、2次消杀作

业，确保全覆盖、无死角，有效减少恶臭对大气影响，使

异味降至最低。同时对异味给周围居民造成的影响表

示歉意。郑州市垃圾处理正处于以填满为主向垃圾焚

烧发电为主的过渡期，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已进入

填埋收尾期。荥阳荥锦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加紧进行

升级改造，郑州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全面加紧施

工，郑州南部二期和西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展开前

期工作。

（一）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立即采取的措施

1.尽快推进渗沥液调节池加盖工程，对产生的沼气

有效收集进行发电，减少沼气挥发对周边环境产生的

污染。要求市城管局派出督导人员，加快推进荥阳荥

锦垃圾焚烧发电厂提升改造进度，于 9月 10日前完成

提升改造工作，在保障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增加生活垃

圾处理量，减轻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压力，减少市垃圾填

埋场进厂量和渗滤液产生量。


